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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加工装配合同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中国    市签订。 

甲方为：中国    公司 

法定地址： 

电话： 

电传： 

乙方为：    国    公司 

法定地址： 

电话： 

电传： 

双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贸易内容 

（一）乙方同意按甲方在合同中提出的严格标准和规格，用甲方提供的原料生产甲方指

定的产品。 

（二）加工成品名称和数量 

１．成品名称：         

２．成品数量：         

第二条 加工成品规格 

根据乙方提供的设计原型，图纸与产品样品，甲乙双方共同制定规范，以满足生产的需

要，这种规范要符合加工成品的质量和性能标准。此规范一经双方确定，任何变动只能依双

方书面协议修改生效。 

第三条 原材料供应 

（一）本协议期间，最迟在每个公历季度前    个月，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该季度甲方定

货所需的生产原材料和消耗材料。 

（二）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原材料后，应按甲方指定的检查方法立即对原材料进行检查，

并将其结果在检查完毕后    天内向甲方报告。不符合甲方规格要求的原材料不能用来生

产指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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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加工费 

（一）加工单价 

１．型号：     ，币种：    ，单价：    ； 

２．型号：     ，币种：    ，单价：    。 

（二）生产指定产品的加工费应该按上述价格执行并在第一个    年期内不变。在此 

   年期后，乙方可在不少于    时给甲方以书面通知，以求改变加工费。如果甲方接到改

变加工费的通知后    月内不作改变，此协议可以终止。 

第五条 支付条款 

关于加工费的支付，甲方至少应在每次完工的货物装船    天以前，由经乙方认可的

银行开立以乙方为受益人、金额足以支付装船货物的保兑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该信用证凭

乙方的商业发票、全套提单、装箱单和商检证明议付。 

第六条 技术资料和技术服务 

（一）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组装加工成品所需的图纸，说明书及成品测试、检查标准等。 

（二）甲方同意对乙方在加工装配技术方面的质疑予以适当解答。 

（三）在合同有效期内，根据乙方请求，乙方同意派遣其工程技术人员到乙方工厂进行

与加工装配有关的技术指导。甲方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的所有旅行费用和生活费用将由乙方承

担。 

（四）在合同有效期内，根据乙方请求，甲方同意乙方人员到甲方工厂接受有关加工装

配的技术培训。但乙方每次派遣人数不得超过    人，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天。乙方派

遣人员的所有旅行费用和生活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质量控制和检测 

（一）生产的成品应由甲方指定的代理人或检验人进行检验，证明产品与甲方指定的质

量标准和规范一致。 

（二）如果出现产品不符合甲方标准的情况，甲方可拒绝收货。但，甲方可根据甲乙双

方视每次具体情况的折扣议价予以接受。 

（三）乙方为甲方生产的产品至少应与目前第三者销售的类似产品质量相同。合同期间

所有影响产品质量、规格的改变应在这种改变运用于产品之前    天通知甲方。甲方为充

分服务市场的目的，可随时建议改变或改进产品，乙方应真诚地考虑采纳这些改变或改进的

意见。 

第八条 包装与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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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要严格按照甲方的指示和出口货物商品常规进行合适包装。包装要严格按甲方指示

注明标记。甲方应至少在货物完工交运前    天给乙方标记指示。 

在ＣＦＲ和ＣＩＦ条件下，乙方应在装船期前    天内将船只、船籍、船龄用电传／传

真方式通知甲方。在未得甲方确认时，装运不得进行。甲方应在    工作日内予以确认，否

则即认为船只得到认可。 

第九条 装运及交货 

在ＣＦＲ和ＣＩＦ条件下，乙方应在装船期前    天内将船名、船籍、船龄用电传／传

真方式通知甲方。在未得到甲方通知时，装运不得进行。甲方应在    工作日内予以确认，

否则即认为船只得到认可。 

在ＦＯＢ条件下，由甲方负责按照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洽定舱位。乙方应在合同规定的

装船期前    日将合同号、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箱数、总重量、总体积及货物在装运港

备妥待运的日期以电传／传真方式通知甲方。甲方应在装船期前    日通知乙方船号、预

计装船日期、合同号，以便乙方安排装运。如果有必要改变装运船只达日期，甲方或其运输

代理应及时通知乙方。如船只不能在甲方通知的船期后    日内到达装运港，甲方应承担

从第    之日起发生的货物仓储保管费用。 

船只到达预定装运港时，乙方如未按时将要装载的货物如约备足，则应承担空舱费或滞

期费。 

在ＦＯＢ、ＣＦＲ和ＣＩＦ条件下，乙方在货物装船完毕后立即以电传／传真方式向甲

方发出装船通知。装船通知应包括合同号、货物名称、数量、毛重量、包装尺码、发票金额、

提单号码、启航日期。 

第十条 料件耗用 

在加工装配过程中的料件耗用率为    ％。如料件耗用率低于    ％，甲方将免费补

充提供已耗用的料件。如料件耗用率超过    ％，乙方将承担补充耗用料件所发生的一切

费用。 

第十一条 所有权和风险转移 

甲方交给乙方的原材料和用此生产的产品所有权、原材料或产品丢失的或损坏的风险，

全部归甲方。不过，从乙方收到运来的材料起至交付产品给甲方时止，乙方经甲方同意，用

甲方的费用，在保险公司就货物的各种损坏、毁灭和丢失购买的全值保险，甲方应为此保险

的收益人。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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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对由于下列原因而导致不能或暂时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合同义务的，不负责任：

水灾、火灾、地震、干旱、战争或其他任何双方在签约时不能预料、无法控制且不能避免和

克服的事件。但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尽快地将所发生的事件通知对方，并应在事件发生

后１５天内将有关机构出具的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寄交对方。 

如果不可抗力事件之影响超过１２０天，双方应协商合同继续履行或终止履行的事宜。 

第十三条 仲裁 

对于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法解决争议，则应

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仲裁委员会（北京），依据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应由败诉一方承担，但仲裁委员会另有裁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年。 

第十五条 合同修改 

对本合同的修改，必须对甲、乙双方签署书面协议才能成立。 

第十六条 文字 

本合同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上述两种文本如有不符，以中文本

为准。 

甲方：        公司 乙方：        公司 

（加盖公章）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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